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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本版刊登了《“丑媳

妇”何时才能见公婆？》一文，讲

述了小兰的心事。现撷取微信

公众号精选留言如下：

@菏泽新志：有句话说，得

不到父母祝福的婚恋是不幸的，

无论男女,哪一方都适用。就此

文来说，男方如果足够爱，就一

定会说服自己父母的，何必让女

方为难？所以，小兰，他根本没

有那么爱你，至少没有用行动来

证明。而女方也万万不可“咄咄

逼人”，要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无论这“瓜”是男友还是男友的

父母，都一样。如今之计，你还

是转身离开吧，否则就会深陷泥

潭、难以自拔了。

@一棵树:最好的爱情是两

个人势均力敌，不仰望也不俯

视。对于小兰来说，若是他父母

坚持不同意，小丰又不敢迎娶，坚

持只谈恋爱不结婚，那么，这段感

情不如及时止损，舍弃也罢。

@胡泰然：小兰的问题在于

过于自卑。我相信，除了传统的

“门当户对”，还有真挚的情感在

左右大家的婚姻。如果小丰的

父母对你满意，那么找儿媳就不

是在“选秀”，也不是在“和亲”。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小丰

父母并不是以平常心来看待儿

子的婚事，而是过分在意女方的

出身、背景，让人觉得大煞风

景。我不禁想问，以功利化的心

态，真的就能找到如意的另一半

吗？小兰若是始终不能让小丰

父母满意，这段感情，还是看淡

为好。

@happyfish61：小兰和小

丰经别人介绍，恋爱一年多，情

投意合。小丰见过女方父母，他

们满意，希望把 27 岁女儿的婚

事提上议事日程，于情于理，都

可以理解。可是，事情卡在了男

方父母挑选儿媳的标准上：要找

个有稳定工作、家境好的，他们

认为体面的、所谓“门当户对”的

女孩。小丰觉得小兰不符合父

母的标准和条件，迟迟不肯带她

去见他们。小丰，你要分清，是

你还是你父母找对象？你是遵

循自己的内心还是做言听计从

的“妈宝男”？小兰，你也不要有

高攀的感觉，婚姻中的两个人在

精神层面上必须是平等的。如

果小丰还是推三阻四，建议你不

要再和他交往下去了——你愿

意在婚姻家庭里永远低人一等

吗？你愿意嫁给一个“妈宝男”

吗？长痛不如短痛，坚信你一定

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祝

你幸福!

@继亮：一对恋人从相识到

走进婚姻殿堂，总会经历热恋、

平静、冷淡几个过程，甚至要反

复来几次。这对恋人相识才一

年，问题肯定是有的，无论是来

自父母、经济收入的，还是车和

房的。你们二人的感情基础比

较好，其他问题可以慢慢磨合。

相信缘分，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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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分手提出分手，，我该向女友支付我该向女友支付““青春损失费青春损失费””吗吗？？
倾诉人倾诉人：：小宏小宏，，男男：：2828岁岁

整理整理：：敏静敏静

青春时节，是一个人最美

好最诗意的年华，青春珍贵，

青春无价。青春时节，我们有

创业的激情，我们可以与相爱

的 人 谈 一 场 刻 骨 铭 心 的 恋

爱。正是因为有青春做伴，我

们的日子才会被镀上一层耀

眼的光辉。

小宏，这位 28 岁的小伙

子，起初被女友的颜值所吸

引。她身材高挑，外貌出众，

性格开朗，成为他心中的女

神。于是，小宏很快就被她征

服，相处四个月，已经先后给

了她 10 万元。谁知，这位漂

亮女友不但拥有 6段恋爱史，

在与小宏谈恋爱期间，还与前

任藕断丝连，并与他一同去宾

馆。小宏问起，这位漂亮女友

却没有任何愧疚之意，只是轻

描淡写地说“去宾馆与前男友

做一个了断”！做了断还需要

到宾馆去解决？这样对待男

女关系的女子，再漂亮，小宏

也不敢娶回家做老婆呀！

尽管小宏很爱这位漂亮

女友，发现她如此“多情”，能

及 时 提 出 分 手 ，是 明 智 之

举。试想，一位才二十多岁

的女孩子，情史如此泛滥成

灾，其爱情里就拥有了太多

贩卖青春的成分：靠自己的

年轻貌美，以谈恋爱为名，去

索取对方的钱财。像小宏被

女友索取的金钱，法律是这

样规定的：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

四十二条：“禁止包办、买卖婚

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

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当事

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

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

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

给 付 并 导 致 给 付 人 生 活 困

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

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

件。”

结合小宏和女友的恋爱

情况，恋爱四个月，女友利用

恋爱关系向小宏索要 10 万

元，而且小宏是通过银行转账

到女友名下的，这是有证据证

实的。因两人没有结为夫妻，

这 10万元其女友是应该返还

的。

对于这位漂亮女友又向

小宏索要所谓的青春损失费，

在法律层面上是不受保护的，

法律上就从未有“青春损失

费”一说。相反，在谈恋爱期

间，女方以恋爱为名索要的财

物，还应该酌情返还。再说

了，一个人的青春，并不是因

为恋爱就不再，即使不恋爱，

也无法阻挡岁月的流逝，让青

春常驻。何况，小宏与女友谈

恋爱，是男女双方你情我愿之

行为，女方无权以与男友发生

性关系为由，向对方索要青春

损失费，所以，小宏完全可以

拒绝女友的无理要求。若是

她还不停地打电话骚扰恐吓

你的正常生活，你完全可以报

警，届时，公安机关会依据《中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42 条

第五项规定，对她进行拘留或

者罚款的处罚。

最后，我想告诉这位年

轻貌美的姑娘，不要再以自

己的美貌向恋人索要财物，

更不要因为正值青春芳华，

让自己的爱情泛滥。若一个

女人太多情，最终会让自己

的爱情无落脚之地，更不会

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男子。

因为，你这般戏耍爱情，爱情

也 会 捉 弄 你 。 真 爱 不 能 风

流，希望你丰盈自己的内心，

做一个自尊自爱的姑娘，不

要再这般“贩卖”青春！

（作者系山东君诚仁和律

师事务所副主任、资深律师）

法律层面上，
无“青春损失费”之说
□韩光玲

小清的名声不太好，可

是我喜欢她，所以，根本不会

去介意那些流言蜚语，依旧把

她当做手心里的宝。

没想到，突然有一天，朋

友打电话告诉我，他看到小清

和一个男生走进了一家宾馆，

而且举止非常亲密。我特别

生气，立刻来到那家宾馆门

口，焦灼等待。朋友所言不

虚，傍晚时分，我亲眼看到小

清从宾馆内走出。

作为一个男人，我无法

容忍自己的女朋友与其他异

性相处，还一同去宾馆。而当

我质问小清时，她却轻描淡写

地说，那个男人是自己的前男

友，他们去宾馆是对之前的事

做个了断。对于这个解释我

无法接受，联想到之前听到的

流言蜚语，争吵过后，我夺门

而出，并提出分手。

小清却不同意，她威胁我

说，如果分手，此前我转到她卡

里的 10 万元钱她不会退回。

因为这件事我们发生了争执，

闹得人尽皆知。后来，父母劝

我“破财免灾”，他们宁愿 10万

元打了水漂，也不希望我娶一

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回家。

无奈，我只好息事宁人，

希望从此之后和小清不再有

任何瓜葛。不料，小清却反咬

一口，说我耽误了她的青春，

还以我们已经发生关系为由，

要求我再补偿她 3万元钱！

小清无理取闹、做法荒

唐，让我忍不可忍。为了摆脱

她的纠缠，我将她的电话和微

信全部拉黑，她却办了新号码

给我发送信息，扬言要把事情

闹大，还以死相逼。面对小清

的纠缠，我无可奈何，不知该

怎样面对。请问，我能否拒绝

小清索要 3 万元青春损失的

要求？如果她仍旧不肯罢休，

我应该怎么办呢？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提出分手，10万元打了水漂，她还索要“青春损失费”

虽然我已经 28 岁，但感

情经历特别简单：在大学里

谈过一个女朋友，毕业后因

为异地的原因分开，之后很

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能从这段

感情中走出。后来，朋友看

我一直单身，便通过各种途

径给我介绍异性朋友。

半年前，经朋友介绍，我

认识了他的同事小清，她身

材高挑，外貌出众，性格也很

开朗，第一次见面就和我身

边的几个朋友聊得非常投

机。因为我和她年龄相仿，

又都是单身，所以，朋友劝我

大胆追求小清。我很喜欢她

的性格，便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行动了。

相处不到两个月，小清

就名正言顺地成了我的女

朋友。恋爱初期，好朋友曾

告诉我，小清的情史较为复

杂，让我打听清楚。他的提

醒让我心里犯起了嘀咕，经

过几日的思考，我决定问个

清楚。

面对我的询问，小清并

没有隐瞒，她告诉我自己先

后经历了 6段恋情，其中有一

个男友在订婚宴上与她分

手，还有一个男友和她已经

领了结婚证，两家在商量如

何办喜宴时，产生分歧，导致

他们的婚礼没有如期举行。

尽管如此，由于我很喜欢小

清，也可以说被她的美貌迷

得神魂颠倒，所以，面对家人

的质疑和反对，我并未放在

心上，甚至和家人闹得不可

开交。

恋爱的甜蜜冲昏了我的

头脑，为了小清，我不顾一

切，甚至把自己所有的积蓄

和每个月的收入全部交到她

的手里，共计 10万元。

一见倾心，我不顾家人反对，与她走在一起

“我的女友长相出众，情史却有

些复杂，可我并不在乎，还疯狂地迷

恋上了她。相处四个月，我把自己的

积蓄和每个月的收入全部交到她的

手里，先后给了她 10万元。然而，自

从和她交往后，各种流言蜚语就不断

传进我的耳朵里，我越来越无力承

受。一次争吵过后，我提出分手，她

不仅不肯退回那10万元钱，还向我索

要 3万元青春损失费……”6月 16日，

在经过一番挣扎后，读者小宏鼓足勇

气拨通了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的电

话。在讲述他和女友感情经历的过

程中，小宏几度哽咽，他十分后悔自

己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恋人、与她展开

了一段错误的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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